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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提醒：
1. 降資位轉任後，再以原職改

派薦任職務時，係屬調任，
僅能依公務人員調任相關規
定核敘，尚無法以交通資位
考成年資依二類轉任辦法規
定辦理考績升等。

2. 降資位轉任對於低資位年資
較長者較有利，惟原職改派
後尚無法以考成年資依二類
轉任辦法規定辦理考績升等，
建議仍由當事人自行衡量。

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降資位篇

占跨資位職務

得以曾任低資位轉任起敘，無須
先降資位，至原敘高員級資位資
格，保留至原職改派時取得薦任
官等任用資格，並核敘相當俸級

非占跨資位

職務

轉任

交通行政人員

高員級3年

員級18年

如：科員、技士

如：專員、技正

以原敘定之高員級資位轉任薦任
相當職務，始得依規定辦理提敘
及考績升等

原則

例外

先調任並改派員級跨高員級資
位職務，始得自委任第三職等
起敘俸級，及保留薦任官等任
用資格，嗣其原職改派薦任職
務時，得以前經保留之薦任官
等任用資格，核敘薦任第六職
等相當俸級

1.二類轉任辦法第4條規定：「(第1項)交通事業人員轉任交通行政人員按其原敘定資位，依前條規定，自最低職等本俸一
級起敘。(第2項)轉任人員曾任與轉任職務職等相當之服務成績優良年資，先按年核計加級至所銓敘審定職等之本俸最高
級，積餘年資並得再依公務人員俸給法規之規定提敘俸級；其年終考成結果如比照合於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1條規定者，
並得採計取得同官等較高職等之任用資格。……」

2.適用機關請參酌「交通行政機關一覽表」。

TIPS

https://www.rootlaw.com.tw/Attach/L-Doc/A040110031001600-1100319-1000-001.odt


可選擇以員級轉任並自委任第三職等起敘，按年核

算員級年資（18年）提敘為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9

級505俸點，再以其高員級升資考及格並曾敘高員

級有案原職改派薦任第六職等後，採積餘高員年資2

年提敘至薦任第六職等年功俸6級535俸點

王專員係高員級升資考及格，現敘高員級520薪點（其年資為高員級3
年、員級18年），依二類辦法轉任……

提敘高員級3年年資為薦任第六職等本俸4級430俸點

轉任後

占專員缺

占科員缺


